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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监管关注函和警示函

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8 月

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《关于广州毅昌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》（广东证监函[2018]1026 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关注函”）、《关于对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

的决定》（[2018]47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警示函”）。经查，广东证监局发

现公司存在如下问题： 

《关注函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。 

（一）股东大会运作不规范。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召开

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,公司高管除叶昌焱外均未列席,会议决议

缺少董事丁金铎签名；你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16 年度股

东大会,股东冼燃的《授权委托书》缺少“委托人持股数量”、“受托

人身份证号码”、“委托日期”等要素；你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召

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,会议决议缺少监事袁先圣签名,股东



何宇飞、李南京的表决票缺少“证券账号”、“持股份额”等要素。上

述情形不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二十四条、二十六条、四

十一条以及公司章程第六十条、六十一条、六十六条、七十三条等规

定。 

（二）董事会运作不规范。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定

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,而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发出；你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上缺少“日期”等要素；你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7 年第一次会议、第四届董事会提

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、第四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的资料均缺少会

议通知、表决记录,且会议记录无参会人员签字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一百一十七条和你公司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第九

条、《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》第三十六条、《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工

作细则》第十九条、《发展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第十七条等规定。 

（三）监事会运作不规范。你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定

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召开,而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发出。上

述情形不符合你公司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十二条的规定。 

（四）内部制度执行不规范。一是你公司于 2017 年 7 月后改用

高管述职会代替总经理会议。上述情形不符合你公司《总经理工作细

则》第四条等规定。二是你公司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投资者关系

活动记录表缺少来访的长江证券、博时基金、鹏华基金、尚雅投资、

东方证券等来访者签署的承诺书。上述情形不符合你公司《投资者关

系管理制度》第三十条等规定。三是你公司 2017 年度部分用印申请



表存在填写要素不齐、申请理由过于简单、无审批签字、用铅笔填写

等不规范的情况；公司用印申请表使用活页保管,未使用连续编号的

用印登记簿,不能保证用印登记的完整性。上述情形不符合你公司《印

章管理规范》第七条等规定。 

（五）内幕信息登记不规范。你公司编制的相关定期报告内幕信

息知情人表显示,所有知情人关于内幕信息的知悉时间均登记为同一

天,与事实不符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

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》第七条等相关规定。 

二、财务核算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你公司未将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货款与往来款分开核算,

而是全部挂在“应收账款”科目,会计核算不规范,不能反映资金往来

的实质。上述情形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》第十条、《企

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》之 1122 应收账

款等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你公司对个别应收账款坏账计提不够稳健。公司 2017 年

度对新乐视智家电子科技(天津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新乐视智家)的应

收账款 4.21 亿元按照 60%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2.53 亿元,其中一个重

要考虑因素为公司于 2018 年 1 月至 2 月合计向新乐视智家收回货款

11,747 万元,其中收回前期超期应收账款 2,840 万元。公司预计能保持

此收款进度,2018 年全年可能收回超期账款 17,040 万元。但检查关注

到,你公司此前预计的收款进度未能保持,2018 年 3 月至 6 月没有新增

超期账款回款。上述情形显示你公司 2017 年度对相关应收账款坏账



计提不够稳健。 

《警示函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经查,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分别收到广东省科技厅补助款

284.88万元、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奖励款 200万元,分别占公司 2016

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4.83%和 10.41%。上述事项构成公司应进行临

时报告的重大事项,但你公司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,直至 2018 年 4 月

24 日才在你公司 2017 年年报中予以披露。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

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、第三十条等规定。根据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法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,我局现对你公司予

以警示。你公司应真吸取教训,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,依法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业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

生。 

本公司将按照广东证监局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整改，加强规

范运作和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切实维护好投资者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8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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